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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月監測內容概述 

1.1 依據 

本計畫主要工程為國道 1 號既有中港溪橋位於里程 114 k+675～115 

k+045，全長 370 m，目前為雙向六車道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4 年 10 月

公告中港溪治理計畫，本計畫橋梁有橋長不足及橋梁梁底低於計畫堤頂等

阻礙水流影響通洪問題，因此必須改建。由於改建施工中維持交通需求，

自國道 1 號 114 k+100 至 115 k+300 間局部改線，於既有橋梁下游側新闢

南下線，既有南下線則改為新北上線+，既有北上線則拆除。 

 

1.2 監測執行期間 

本委辦工作為施工期間之環境監測作業，監測工作委由廣大地環境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(環境部國環檢證字第 164號(原環署環檢字第 164號))辦

理。 

 

1.3 執行監測單位 

本計畫監測內容為空氣品質、噪音振動及放流水質。有關監測工作各

項目之辦理情形，詳如表 1.1 所示。 

 

表 1.1 本監測計畫各工作項目辦理單位 

工  作  項  目 負  責  辦  理  單  位 

監測作業規劃 久仲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

環境 

監測 

作業 

執行 

1. 空氣品質 

廣大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. 噪音振動 

3. 放流水質 

監測結果彙整 久仲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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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監測情形概述 

本月環境監測工作係為「國道 1 號 114k+860 中港溪橋改建工程(第

B102S 標)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」112 年 12 月份監測作業。本月進行之

監測項目包括：空氣品質、噪音振動及放流水質，本月監測成果簡要列於

表 1.2，將於第二章中分別予以說明。 

 

表 1.2 監測結果摘要表 

監測

類別 
監 測 項 目  監 測 結 果 摘 要  因 應 對 策  

空氣 

品質 

TSP、PM10、SO2、NOX、

CO、O3、氣象 
符合標準值 建議持續進行監測 

噪音

振動 

噪音：Leq、Lx、Ld、Ln、

Ldn、L 日、L 晚、L 夜 

振動：Lv10 日、Lv10 夜 

符合標準值 建議持續進行監測 

水質 

水溫、pH、化學需氧量、

生化需氧量、懸浮固體、

真色色度 

符合標準值 建議持續進行監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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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監測計畫概述 

本月監測期間之各類監測項目、監測地點、監測頻率、執行單位及監

測日期等彙整於表 1.3。 

 

表 1.3「國道 1 號 114k+860 中港溪橋改建工程(第 B102S 標)施工期間環境

監測計畫」監測計畫表 

監測

類別 
監 測 項 目  監 測 地 點  監 測 頻 率  

執    行  

監 測 單 位  

執    行  

監 測 時 間  

空氣

品質 

TSP 、 PM10 、

SO2 、 NOX 、

CO、O3、氣象 

工區周界 
每月 1 次，每

次連續24小時 

廣大地環境科

技股份有限公

司(環境部國

環檢證字第

164 號(原環署

環檢字第 164

號)) 

112.12.04~05 

噪音

振動 

Leq、Lx、Ld、Ln、

Ldn、L 日、L 晚、

L 夜 

LV10 日、L V10 夜 

工區周界 
每月 2 次，每

次連續24小時 

112.12.04~05 

112.12.18~19 

放流

水質 

水溫、pH、化學

需氧量、生化需

氧量、懸浮固

體、真色色度 

工區放流口 每月 1 次 112.12.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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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本月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

2.1 空氣品質 

本次空氣品質監測於 112 年 12 月 04~05 日執行監測工作，空氣品質

測站位於工區周界一處，空氣品質之監測項目包括懸浮微粒（TSP、PM10）

SO2、NOx、CO、O3 及氣象，各項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2.1，各項空氣品質

監測結果係以行政院環境部 109 年 09 月 18 日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

修正公告之「空氣品質標準」作為比較依據，玆就各項監測結果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總懸浮微粒（TSP）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總懸浮微粒（TSP）測值為 21 μg/m3。 

二、粒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之懸浮微粒（PM10）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懸浮微粒（PM10）測值為 15 μg/m3，

測值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懸浮微粒（PM10）之 100 μg/m3限值。 

三、二氧化硫（SO2）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二氧化硫（SO2）最大小時平均值

為 0.002 ppm，其日平均值為 0.002 ppm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(最大小

時平均值 0.075 ppm)。 

四、二氧化氮（NO2）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二氧化氮（NO2）最大小時平均值

為 0.027 ppm，符合空氣品質標準（小時平均值 0.1 ppm）。 

五、一氧化碳（CO）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一氧化碳（CO）最大小時平均值為

0.3 ppm，符合之空氣品質標準（35 ppm）；最大八小時平均值為 0.2 

ppm，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值（小時平均值 9 ppm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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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臭氧(O3) 

本計畫環境監測，由表 2.1 可知，臭氧（O3）最大小時平均值為 0.040 

ppm，符合平均值之空氣品質標準（0.12 ppm）；最大八小時平均值為

0.033 ppm，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值（小時平均值 0.06 ppm）。 

七、氣象 

本次測站於觀測日之盛行風向為南南東風，日平均風速為 1.7 m/s，溫

度為 20.0℃，濕度為 91.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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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1 空氣品質監測成果 

測     站 

  項   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期 

           目 

工區周界 

空氣品質標準 
112.12.04~05 

總懸浮微粒

(TSP) 
24 小時值 21 — 

懸浮微粒

(PM10) 
日平均值 15 100 

二氧化硫 

(SO2) 

最大小時 

平均值 
0.002 0.075 

日平均值 0.002 — 

二氧化氮 

(NO2) 

最大小時 

平均值 
0.027 0.1 

一氧化碳 

(CO) 

最大小時 

平均值 
0.3 35 

最大八小時 

平均值 
0.2 9 

臭氧(O3) 

最大小時 

平均值 
0.040 0.12 

最大八小時 

平均值 
0.033 0.06 

風速 日平均值 1.7 — 

風向 最頻風向 SSE — 

溫度 日平均值 20.0 — 

溼度 日平均值 91.2 — 

註： 1.空氣品質標準摘自民國 109 年 09 月 18 日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修正公告之「空氣品質標準」。 

2.單位除 TSP、PM10為 μg/m3，氣象溫度為℃，濕度為%，風速為 m/s，風向無單位，其餘各項目

為 pp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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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噪音振動 

噪音振動監測頻率為每月執行，已於 112 年 12 月 04~05 日及 12 月

18~19 日進行工區周界之噪音振動監測工作。噪音監測結果測站所在位置

之管制區類別，依苗栗縣環境保護局之管制區標準表示，本測站所在區域

被列為第三類噪音管制區，其相關環境音量之法規標準如表 2.2 所示，本

月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2.3。 

由於國內尚未制訂環境振動相關管制法規，因此振動監測結果係以

「日本振動規制法實施細則之基準值」（表 2.4）進行比較，本月監測結

果彙整於表 2.5。茲就各項噪音振動監測結果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噪音 

本月 12 月 04~05 日及 12 月 18~19 日之 L 日測值分別為 59.2 dB(A)及

59.2 dB(A)；L 晚之測值分別為 57.9 dB(A)及 57.2 dB(A)；L 夜之測值

分別為 54.1 dB(A)及 53.9 dB(A)，各時段測值均符合第三類管制區

環境音量標準之限值。 

二、振動 

本月 12 月 04~05 日及 12 月 18~19 日之 LV10 日測值分別為 32.7 dB 及

38.6 dB；LV10 夜之測值分別為 32.2 dB 及 37.7 dB；LV10(24hr)之測值分別

為 32.5 dB 及 38.2dB，各時段均能振動均低於日本振動規制之基準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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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2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標準 

時 段 

管 制 區 

均能音量（Leq） 

日間 晚間 夜間 

第一類管制區 55 50 45 

第二類管制區 60 55 50 

第三類管制區 65 60 55 

第四類管制區 75 70 65 

註：1.環境音量標準係引用環保署 98 年 09 月 04 日公告之「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」。 

2.日間：第一、二類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，第三、四類管制區指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；晚

間：第一、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，第三、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一時；夜

間：第一、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，第三、四類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

七時。 

3.單位：dB(A) 

 

表 2.3 噪音監測結果 

時段 

監測測站/日期               
L 日 L 晚 L 夜 Leq Lmax Ldn 

工區周界 

112.12.04~05 59.2 57.9 54.1 57.9 71.7 62.0 

112.12.18~19 59.2 57.2 53.9 57.7 81.3 61.6 

一般地區，第三類管制區  65 60 55 － － － 

註：1.管制區標準類屬來源：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。 

2.管制標準來源：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環境部環署空字第 0980078181 號公布之「噪音管制

區劃定作業準則」。 

3.“ ＊ ”表示測值未符合環境音量標準。 

4.單位：dB(A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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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4 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細則之基準值 

時間區分 

區域區分 

日間標準值 

(LV10) 

夜間標準值 

(LV10) 

第一種區域 65 分貝 60 分貝 

第二種區域 70 分貝 65 分貝 

註：1.引用日本環境廳「振動規制法」。 

    2.第一種區域指需保持良好居住環境之區域，如住宅區;第二種區域指居住使用區域(住宅區)混合

商業及工業區使用地(含工業區)。 

    3.日間時段：上午 5 時、6 時、7 時或 8 時開始到下午 7 時、8 時、9 時或 10 時；夜間時間：下午

7 時、8 時、9 時或 10 時開始到翌日上午 5 時、6 時、7 時或 8 時。 

    4.由於測定值具大幅、不規則之變動特性，故指標值為日本「振動規制法施行細則」中所指定之

Lv10。 

 

表 2.5 振動監測結果 

時段 

監測測站/日期 
LV10 日 LV10 夜 

LV10 

(24 hr) 

工區周界 

112.12.04~05 32.7 32.2 32.5 

112.12.18~19 38.6 37.7 38.2 

第二種區域 70.0 65.0 － 

註：1.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細則第一種區域約相當我國噪音管制類屬第一、二類，第二種區域約相當我

國噪音管制類屬第三、四類。 

2.法規值係參考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細則。 

3.單位：d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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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水質 

本次放流水質監測頻率係每月一次，於 112 年 12 月進行監測工作，

測站位於工區放流口進行監測作業，監測結果以水污染防治之營建工地放

流水標準為依據，玆就各項監測結果彙整於表 2.6。 

 

表 2.6 水質監測成果 

項目 

監測日期 
pH 水溫 

懸浮 

固體 

化學 

需氧量 

生化 

需氧量 
真色色度 

112.12.04 7.4 21.5 12.0 25.2 8.9 28 

營建工地 
放流水標準 

6.0~9.0 註 2 30 100 30 300 

註：1.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部民國 108 年 04 月 29 日環署水字第 1080028628 號令修正發布之「放流

水標準」。 

2.攝氏 38℃以下(適用於 5-9 月)，攝氏 35℃以下(適用於 10 月至翌年 4 月)。 

3.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(MDL)之測定以"N.D."表示。 

4.測試值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而高於 MDL 濃度時，以"＜"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。 

5. "＊"表示超出水體標準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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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

3.1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

一、空氣品質 

本月空氣品質調查結果，測值均符合行政院環境部 109 年 09 月 18 日

最新公告之「空氣品質標準」。 

二、噪音振動 

本月噪音振動調查結果，均能符合所屬第三類管制區環境音量標準及

「日本振動規制法實施細則之基準值」之限值。 

三、放流水質 

本月水質調查結果，測值均符合放流水標準。



3-2 

 

3.2 建議事項 

一、運輸車輛車斗以蓬布覆蓋，防止土砂或泥水掉落地面引起塵土飛揚或

污染路面。 

二、工地表土裸露部分經常灑水，保持一定濕度，防止粉塵飛揚。 

三、工程車輛駛離施工區前，於洗車台先清洗車身及輪胎上之泥土。 

四、施工期間依行政院環境部公告之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

理辦法」，進行工地空氣污染防制。 

五、進行基地周界噪音監測，若超出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，立即責成承

包商更換或調整施工機具種類、數量。經機具調整無效之地區，採用臨時

隔音或吸音設施。 

六、嚴禁運輸車輛超速或超載，以降低運輸道路沿線噪音振動影響。 

七、施工期間應隨時注意各項設施之維護，以保持清晰完整及有效性。 

八、臨時排水路出口設置沉砂池，將逕流中之泥沙沉澱後再排入區外水路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